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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五楊高架泰山至中壢路段內側車道，首創國內全天候高承載專用車道，僅限大客車、計程

車及搭載 3 人以上之小型車行駛。高公局表示，五楊高承載車道具試辦性質，若試行情況

良好將擴及其他國道，惟專用道開通以來，每遇慢車擋道車流速度遂受影響，以致用路駕

駛普遍質疑其效果不彰。 

二、究其原因，係歸於目前南北雙向高乘載車道路段長達 19 公里，卻僅於南下路段各置 2 個匯

出、入口，北上則為 2 個匯入口、3 個匯出口。不少用路人反映，行駛專用道遇車速過慢之

車輛擋道，則無法保持行車速度，最快需等 6 公里始能轉出一般車道。尤有甚者，部分應

行駛高乘載之大客車更因此不願進入專用道而行駛於外側車道，導致專用車道非但未達加

強紓運效果，且時有兩側大車包夾中間車道小客車之危險情況發生。 

三、應環評要求設置之高乘載車道，乃順應國際趨勢之先進設計，惟其規畫至施行仍需考量國

人駕駛觀念與習慣。爰此，本席籲請相關主管單位儘速檢討高乘載車道之使用成效，除加

強宣導改善並研議是否增設匯流進出口，亦可擴大評估提高最低速限，或強制大客車行駛

專用道之可行性，以發揮設置高乘載車道之最大效益。 

（四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我國派遣工人數高達 57 萬人，政府卻

遲遲沒有針對派遣人員提出法制化之保障，導致出現許多派

遣工「一夕失業」、「職災無法理賠」等現象，其中政府部

門甚至帶頭大量運用派遣工，20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合計派

遣人員高達 10,738 人，佔公務人員比例 5.7%。派遣工原意是

為了因應景氣變化而有彈性地、季節性地運用人力需求，但

由於缺乏法治化之保障，不僅政府部門帶頭大量運用派遣工

，民間企業也出現「萬年派遣工」、「寶特瓶員工」等不合

理之狀況。派遣工不僅得面臨隨時可能被解雇的風險，還得

忍受無法升遷、同工不同酬、沒有獎金和年假等問題。落實

勞工的照顧是政府的責任，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針對派遣工

問題審慎評估檢討，並且盡速完成派遣專法之研擬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自 2002 年起，派遣工人數由 7 萬人暴增至 2012 年 57 萬人，佔全體勞工比例 5.29%，

儼然有邁向日本、德國等「派遣大國」之趨勢。但是相較於日本、德國早已訂定專法明確

保障派遣工之一切權益，台灣卻遲遲沒有針對派遣工問題訂定相關法律。派遣工不僅無法

享有獎金、休假等福利，還得面臨「同工不同酬」之困境，此外也沒有任何升遷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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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派遣工本是為了提供企業因應景氣變遷之暫時性、季節性之人力需求，由於缺乏相關法律

規範，導致許多企業為了節省人事成本，大量雇用派遣工來從事「經常性業務」，許多派

遣工一做數年，工作內容和一般正式員工無異，但是企業雇主卻能省下高額獎金、人事成

本。2008 年甚至發生奇美電子以簡訊解雇 3000 名派遣工，卻不見派遣業者和政府出面介入

之情事。除了民間企業，行政機關也出現大量運用派遣工從事「經常性業務」之亂象。

20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運用派遣人數高達 10,738 人，佔公務員比例 5.7%，比全國派遣工佔

勞工比例 5.29%還要高，惟公部門無需因應景氣變化而有暫時運用人力之需求，因此大量運

用派遣工更顯不合理。 

三、勞工是國家之命脈，照顧勞工是政府的天職，若政府放任派遣工問題不管，我國薪資恐將

持續負成長，並且嚴重影響社會之穩定運作。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於二週內提供 2000 年至

2013 年派遣工之數量、平均薪資等完整之數據統計書面資料，並針對派遣工問題盡速完成

派遣專法之研議，並應於派遣專法中採用「正面表列」列出適用行業別，以避免企業濫用

，此外應比照德國、日本明確規範公部門不得使用派遣工，最後應落實「同工同酬」，讓

所有勞工都能獲得公平正義之保障。 

 


